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


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是一所一级甲等综合医院，也是县域医疗次中心，承担周边的医疗、急救、预防保健、康复治疗等任务。根据医院业务发展的需要，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条件  
(一) 基本条件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; 
2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政治素质高，有大局意识，吃苦耐劳，责任心强; 
3.身体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; 
4.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相关业务知识。
（二）具体招聘岗位要求的条件和资格详见招聘岗位表。
（三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：  
1.曾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; 
2.尚未解除党纪、政纪处分的人员; 
3.有违法、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; 
4.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从事招聘岗位工作的人员。
二、招聘岗位及名额


	岗位名称
	招聘
名额
	岗位
类别
	条件要求
	考评
方式
	其它

	
	
	
	学历(学位)要求
	教育
形式
	专业条件要求
	年龄
	
	

	全科医生
	1
	专业技术
	本科及以上
	不限
	

本科：临床医学；研究生：临床医学。

	30周岁以下。
	专业技能面试
	具有执业医师资格，且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。



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招聘程序  
（一）报名 
1.报名时间：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2日的工作日(8:30—12:00，14：30—17：30)。  
2.报名方式：本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。 
    3.报名地点：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综合办(屏山县新市镇朝阳街54号)。  
4.报名所需资料：①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(附件1)纸质1份，②本人毕业证、资格证、执业证、有效身份证等岗位要求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（验原件交复印件）。
(二)资格审查
资格审查贯穿招聘整个过程，在招聘过程的任何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的，均取消其报考资格，且后果由报考者自行承担。资格审查合格人员，将电话通知面试时间及地点。
（三）面试  
报名人员通过资格审查后进入面试，面试成绩即为总成绩。面试重点考核报考人员的专业技能、语言表达、逻辑思维、应变能力及仪表仪容等。面试时间为2026年4月3日9:00，地点：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二楼会议室。
（四）体检  
根据成绩排序，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进入体检人选。体检由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组织并实施。未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以及未完成规定项目体检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。初次体检不合格的，本人可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的3日内申请复检一次，逾期不申请复检的视为自动放弃。复检只进行一次，体检结论以复检结果为准。因体检不合格或自动放弃出现的缺额，根据空缺名额，按照考试总成绩依次等额递补一次。  
四、相关要求及特别提示 
(一)本次公开招聘过程中涉及面试、体检等事项，将会电话告知。因报考者自己原因导致本人未能按要求参加面试、体检、聘用的，责任自负。 
    (二)请报考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、畅通，否则因无法与报考者取得联系所造成的后果，由报考者自行负责。 
(三)本公告未尽事宜，由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负责解释。咨询电话：0831-3852830。

附件：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
    

 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      
           2026年3月27日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
屏山县新市镇民族中心卫生院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  生
年  月
	
	照 片
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报考
岗位
	
	

	最高学历
及专业
	
	毕业时间
	
	身  体
状  况
	
	

	现工作单
位及职务
	

	身份证
号  码
	
	联系方式
	

	学  历
学  位
	全日制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
	在  职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专业技术
职    称
	
	职称取得
时间
	

	家庭住址
	

	学    习    工    作    简    历
	








	获  得  荣   誉 
	


  填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
备注：学习工作简历从专业学习开始填写，时间要有连续性
3


